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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G Technologies Co., Ltd. 

注册资本 14,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民忠 

成立日期 2000年6月15日 

整体变更日期 2012年6月29日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世纪大街12号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世纪大街12号 

邮政编码 056000 

公司电话 0310-8066668 

公司传真 0310-8068180 

互联网网址 http://www.hg-oa.com/ 

电子信箱 hgoazqb@hg-oa.com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

关系的部门 
证券办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

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申其林 

投资者关系联系电话 0310-8066668 

二、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简图 

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15 日的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整体变更为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船重工

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股本形成及变化的简要情况图示如下： 

 

http://www.hg-oa.com/
mailto:hgoazqb@hg-o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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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一）有限公司阶段 

1、光导重工成立 

（1）2000 年 6 月，光导重工成立 

公司前身为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导重工”），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2000 年 5 月 19 日，国营汉光机械厂（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以

下简称“汉光机械厂”）、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化学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以下简称“中船重工

集团”）、邯郸市财政局计算信息中心（以下简称“财政局信息中心”）、邯郸市财

信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网络”）签订《关于合资创立“邯郸光

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合同》，设立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300 万元。其中，汉光机械厂以固定资产作价 200 万元及 675 万元现金出资，

中科院化学所以专利技术作价 575 万元出资；中船重工集团、财政局信息中心、

财信网络分别以现金 500 万元、327 万元、23 万元出资。 

2000 年 7 月 3 日，中船重工集团出具《关于国营汉光机械厂组建邯郸光导

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船重规[2000]351 号）。 

以上固定资产部分已经邯郸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于 2000

年 2 月 18 日出具“邯会评报字[2000]第 1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1999

年 12 月 31 日，评估价值为 202.40 万元。 

以上专利技术已经常熟市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并于 1999 年 8 月 20 日出具

“常资评（99）字第 174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1999 年 6 月 30 日，评估价

值为 1,723 万元，经协商，该技术作价 575 万元作为股本投入。 

2000 年 6 月 13 日，邯郸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光导重工设立时

的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邯中喜验字（2000）第 200 号”《验资报告》，确认

出资到位。根据该验资报告，汉光机械厂投入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值为 202.40 万

元，其中，200 万元计入光导重工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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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6 月 15 日，光导重工获得邯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30400100051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光导重工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汉光机械厂 875.00 38.04% 

2 中科院化学所 575.00 25.00% 

3 中船重工集团 500.00 21.74% 

4 财政局信息中心 327.00 14.22% 

5 财信网络 23.00 1.00% 

合计 2,300.00 100.00% 

（2）成立时部分出资瑕疵的完善 

①、汉光机械厂、中船重工集团部分货币出资实际以实物出资 

光导重工设立时，约定汉光机械厂货币出资 675.00 万元，中船重工集团货

币出资 500.00 万元。实际出资中，汉光机械厂 338.00 万元为货币直接出资、337.00

万元为代购进口设备；中船重工集团货币 500.00 万元出资实际为代购进口设备。

前述设备为有机光导鼓自动生产线，相关进口设备价值为 98 万美元，按照当时

汇率折为人民币 837.42 万元。 

2014 年 1 月 16 日，立信出具《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及出资替换

的验资复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710015 号）对出资进行了复核确认。 

②、汉光机械厂部分房产出资改为现金出资 

光导重工成立时，汉光机械厂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为两处房产和机器设备,

其中两处房产面积合计 2,130 平方米，评估值为 155.51 万元。该出资房产自光导

重工成立时，汉光机械厂已实际交付光导重工使用，但因未办理房产证，无法过

户至光导重工名下。 

2011 年 4 月 1 日，光导重工各方股东签署《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

房产出资完善协议》，约定汉光重工（汉光机械厂改制后名称）以现金置换该房

产出资。 

2011 年 6 月 30 日，中船重工集团出具船重资[2011]738 号《关于河北汉光重

工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置换房产出资的批复》，同意汉光重工以现金 155.51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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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置换原设立光导重工的房产出资。 

2011 年 8 月 1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资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1]第 1-0085 号”《验资报告》予以审验。2011 年 9 月 2 日，光导重工召开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汉光重工以现金出资完善房产瑕疵出资的议案。 

2014 年 1 月 1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邯郸汉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及出资替换的验资复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710015

号）对出资进行了复核确认。 

③、中科院化学所对设立时专利出资进行置换 

2000 年 6 月，光导重工成立时，中科院化学所以专利号为“95103457.X”的“激

光打印机用的有机光导鼓及其制法”的发明专利经评估作价 575 万元出资。该专

利自光导重工成立时，实际由光导重工使用，但一直未办理专利权人变更登记。

2005 年，由于未缴年费专利失效，无法变更登记至光导重工名下。 

2011 年 7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向中科院化学所下发了计字

[2011]118 号《关于同意化学研究所以货币资金投资入股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

限公司的批复》：同意化学所以货币资金 575 万元投资入股光导重工，以替换已

失效的原专利出资。 

2011 年 9 月 2 日，光导重工各方股东签署《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

专利出资完善协议》，约定中科院化学所以现金 575 万元置换该专利出资。 

2011 年 9 月 2 日，光导重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中科院化学所以现金 575

万元出资完善专利瑕疵出资的议案。 

2011 年 9 月 27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资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1]第 1-0108 号”《验资报告》予以审验。 

2014 年 1 月 1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邯郸汉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及出资替换的验资复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710015

号）对出资进行了复核确认。 

④、发行人设立时无形资产出资比例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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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导重工设立时，根据当时有效的《公司法》，出资设立有限公司时，以工

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 20%，但国家对采用高

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根据当时有效的国家科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国科发政字[1997]326 号），

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作价总金额可以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 20%，但不得超

过 35%。出资入股的高新技术成果需符合规定的技术范围，并需经评估，作价金

额超过公司注册资本 20%的，需报省级以上科技管理部门认定。 

化学所以专利经评估作价 575 万元出资，出资比例为 25%，未按照前述规定

办理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的认定手续，存在一定程序性瑕疵，但化学所对用以出资

的专利合法享有所有权，该项专利属于“光电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范围，符

合《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用于出资的高新技术范

围的要求，且该专利出资已经评估作价并经邯郸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确认。 

因此，公司设立时的化学所专利出资行为虽存在一定的程序性瑕疵，但化学

所的相关专利已实际投入公司使用，未对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造

成损害；此外，2011 年 9 月化学所以现金 575 万元置换了 2000 年设立时的专利

出资，并经主管单位批准和验资机构核验，确认上述现金出资已缴足。 

⑤、邯郸市财政局对设立时财政局信息中心、财信网络的出资进行确认 

财政局信息中心和财信网络在出资时未经邯郸市财政局审批，2013 年 12 月，

邯郸市财政局出具《关于邯郸市财政局计算信息中心和邯郸市财信网络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对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出资和增资事项的确认函》，对上述出

资行为进行了确认。 

中船重工集团于 2012 年 6 月出具了《关于对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

等三公司设立及产权变动情况予以确认的批复》，明确光导重工的设立及产权变

动过程真实合法有效。 

2、2005 年 5 月，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5 年 4 月 29 日，光导重工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光导重工的注册资本由

2,300 万元增加到 4,705.86 万元，并增加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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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中船科投”）为公司新股东，本次的增资金额中，汉光机械厂新增出资

1,058.50 万元，中科院化学所无新增出资，中船重工集团无新增出资，财政局信

息中心新增出资 481.25 万元，新增股东中船科投出资 866.11 万元；同意财信网

络将持有的光导重工 1%的股份转让给财政局信息中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

权。本次增资行为已经中船重工集团《关于同意实施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

司 OPC 鼓产业化二期扩产项目的批复》（船重规[2005]25 号）批准。 

2005 年 5 月 11 日，邯郸盛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2005]盛华变

字第 1195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5 年 5 月 11 日止，光导重工已收到

各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405.86 万元。 

2005 年 5 月 24 日，光导重工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光导重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汉光机械厂 1,933.50 41.09% 

2 中船科投 866.11 18.40% 

3 财政局信息中心 831.25 17.66% 

4 中科院化学所 575.00 12.22% 

5 中船重工集团 500.00 10.63% 

合计 4,705.86 100.00% 

由于本次增资、股权转让未进行资产评估及备案，就该事宜，中船重工集团、

邯郸市财政局、河北省财政厅、分别出具了如下文件： 

2012 年 6 月 29 日，中船重工集团出具船重资[2012]731 号《关于对邯郸光

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等三公司设立及产权变动情况予以确认的批复》，对本次

增资行为的有效性进行了确认。 

2013 年 12 月，邯郸市财政局出具《关于邯郸市财政局计算信息中心和邯郸

市财信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出资和增资事项

的确认函》，对财政局信息中心本次增资行为的有效性进行了确认。 

2013 年 12 月，河北省财政厅出具冀财资[2013]119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

邯郸市财政局所属单位所持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问题的确认

函》，确认 2005 年 4 月，财信网络将持有光导重工 23 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财政局

信息中心的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有效。 



 4-5-9 

3、2010 年 12 月，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0 年 12 月 6 日，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国友大正评报字

[2010]第 310 号《邯郸光导重工高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光导重工在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8,291.71 万元，上

述评估报告已经中船重工集团备案。 

2010 年 12 月 7 日，中船重工集团下发船重资[2010]1409 号《关于同意邯郸

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光导重工引进

新股东北京中金国联伟业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金国联”）、北

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汉创投”）、北京豪迈基业防务科技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迈基业”），对光导重工投资 8,000 万元。 

2010 年 12 月 8 日，光导重工股东会作出决议：光导重工的注册资本由

4,705.86 万元增加到 5,709.88 万元，中金国联认缴出资 439.26 万元，银汉创投认

缴出资 376.51 万元，豪迈基业认缴出资 188.25 万元；同意签署《邯郸光导重工

高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2010 年 12 月 15 日，股东各方签署《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协

议》。 

2010 年 12 月 27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

1-0126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光导重工已收到股东

缴纳的合计人民币 8,000 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 1,004.02 元，计入资本公积

6,995.98 元。 

2010 年 12 月 30 日，光导重工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

成后，光导重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汉光重工 1,933.50 33.86% 

2 中船科投 866.11 15.17% 

3 财政局信息中心 831.25 14.56% 

4 中科院化学所 575.00 10.07% 

5 中船重工集团 500.00 8.76% 

6 中金国联 439.26 7.69% 

7 银汉创投 376.51 6.59% 

8 豪迈基业 188.25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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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709.88 100.00% 

注：2010 年，因汉光机械厂改制，名称由“汉光机械厂”变更为“汉光重工” 

4、2011 年 6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国友大正评报字

[2010]年第 384 号《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收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持有的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光导重工在评

估基准日 2010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8,292.26 万元。该评估报告已经

中船重工集团备案（2011016 号）。 

2011 年 3 月 24 日，光导重工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中船重工集团将其持有

的光导重工 8.76%的股权全部转让予中船科投。 

2011 年 5 月 20 日，中船重工集团出具船重资[2011]596 号《关于将邯郸光导

重工高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

同意将中船重工集团在光导重工的 500 万元出资转让给中船科投。 

2011 年 6 月 20 日，中船重工集团与中船科投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中

船重工集团将所持有光导重工 8.76%的股权（对应 5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中船

科投，转让价格为 881.47 万元。 

2011 年 6 月 29 日，光导重工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

转让后，光导重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汉光重工 1,933.50 33.86% 

2 中船科投 1,366.11 23.93% 

3 财政局信息中心 831.25 14.56% 

4 中科院化学所 575.00 10.07% 

5 中金国联 439.26 7.69% 

6 银汉创投 376.51 6.59% 

7 豪迈基业 188.25 3.30% 

合计 5,709.88 100.00% 

5、2011 年 9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9 月 9 日，光导重工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豪迈基业将其持有的光

导重工 3.30%的股权全部转让予中金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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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16 日，豪迈基业与中金国联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豪迈基

业将其持有的光导重工 3.30%的股权转让给中金国联，转让价格为 1,780 万元。 

2011 年 9 月 30 日光导重工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光导重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汉光重工 1,933.50 33.86% 

2 中船科投 1,366.11 23.93% 

3 财政局信息中心 831.25 14.56% 

4 中金国联 627.51 10.99% 

5 中科院化学所 575.00 10.07% 

6 银汉创投 376.51 6.59% 

合计 5,709.88 100.00% 

（二）股份有限公司阶段 

1、2012 年 6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4 日，光导重工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邯郸光导重工高技术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决议以整体变更的方式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2011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设立邯郸汉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约定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

审字[2011]第 1-2466 号”《审计报告》（审计基准日为 2011 年 6 月 30 日）确认的

公司所有者权益 157,413,304.04 元按照 1:0.667 的比例折合为 105,000,000 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净资产折股溢价部分 52,413,304.04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1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改制基准日的“国友大正评报字（2011）第 288A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5,741.33 万元，评估值为

19,978.20 万元。该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201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邯郸汉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2]400 号），

同意光导重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2012 年 6 月 29 日，

中船重工集团出具《关于转发国资委<关于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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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暨设立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船重资

[2012]727 号），同意光导重工的股东发起设立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9 日，光导重工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议案，公司名称变更为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汉光科技”），全体发起人共同签署了发行人《公司章程》。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设立时的出资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2)第 210543 号”《验资报告》，确认公司

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整

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汉光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汉光重工 3,555.30 33.86% 

2 中船科投 2,512.65 23.93% 

3 财政局信息中心 1,528.80 14.56% 

4 中金国联 1,153.95 10.99% 

5 中科院化学所 1,057.35 10.07% 

6 银汉创投 691.95 6.59% 

合计 10,500.00 100.00% 

2、2017 年 5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8 月 8 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以 2016 年 7 月 31 日

为评估基准日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657231 号”《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中金国联伟业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9%、6.59%股权所涉

及的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9,790.40 万元，评估值为 58,000.00

万元。该评估报告已经中船重工集团备案。 

2016 年 8 月银汉创投、中金国联分别与中船资本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2017 年 5 月 23 日，中船重工集团出具了船重资[2017]714 号《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公司关于同意收购外部投资者持有的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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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同意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资本控股”）

收购中金国联、银汉创投分别持有的汉光科技 10.99%、6.59%的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后，汉光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汉光重工 3,555.30 33.86% 

2 中船科投 2,512.65 23.93% 

3 中船资本控股 1,845.90 17.58% 

4 财政局信息中心 1,528.80 14.56% 

5 中科院化学所 1,057.35 10.07% 

合计 10,500.00 100.00% 

3、2017 年 12 月，汉光科技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12 月 19 日，国务院国资委以《关于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7〕1301 号）批准同意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汉光科技 17.58%股份无偿划转给中船

资本控股（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资本（天津）”）。 

本次无偿划转后，汉光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汉光重工 3,555.30 33.86% 

2 中船科投 2,512.65 23.93% 

3 中船资本（天津） 1,845.90 17.58% 

4 财政局信息中心 1,528.80 14.56% 

5 中科院化学所 1,057.35 10.07% 

合计 10,500.00 100.00% 

4、2018 年 1 月，汉光科技第三次增资暨资产重组整合 

2017 年 9 月 15 日，中船重工集团下发船重资〔2017〕1493 号《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公司关于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整合并募集资金的批复》，

同意发行人增资不超过 4,300 万股，其中汉光重工以其部分业务及相关资产进行

增资认购部分股份，剩余股份由外部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认购。 

2017 年 9 月 15 日，汉光科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

发不超过 4300 万股股份，其中汉光重工以持有的实物资产认购不超过 2,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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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其余为现金增资，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进行。 

2017 年 9月 30 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17]

第 0824 号《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所涉及的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7]第 1099 号《河北汉光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拟以数码电子事业部资产组对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评估报

告》、东洲评报字[2017]第 1100 号《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拟以精工事业部

资产组对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评估报告》。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汉光科技、数码电子事业部资产组、精工事业部资产组的评

估值分别为 59,900.00 万元、1,860.00 万元、8,300.00 万元。 

2017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完成了汉光科技、汉光重工精工事业部资产组以

及数码电子事业部资产组的评估备案，并取得了编号为20170076-20170078的《国

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2017 年 12 月 22 日，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择优结果，中国国有资本

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资”）、北京广源利达投资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源利达”）、宁波大榭汉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榭汉胜”）、西藏银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8 年 12 月 7

日已更名为共青城银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银汐”）、

深圳星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2018 年 3 月 13 日已更名为深圳星融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星融资本”）成为汉光科技新增股东，并签署了《增资结果确认

函》。 

2017 年 12 月 25 日，汉光科技、汉光重工、中船科投、中船资本（天津）、

信息中心、中科院化学所及上述新增股东签署《增资协议》。其中，汉光重工以

其经评估及备案的数码电子事业部及精工事业部资产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7,517,241 元；国风投资、广源利达、大榭汉胜、西藏银汐、星融资本共认缴汉

光科技新增注册资本 25,482,759 元。认购价格均为每股价格为 5.80 元，不低于

经国资委评估备案的价格。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加股本的议案》，同意将股本由 10,500 万元增加到 14,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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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6 日公司完成上述增资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新的营业

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发行人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汉光重工 5,307.02 35.86% 

2 中船科投 25,12.65 16.98% 

3 中船资本（天津） 1,845.90 12.47% 

4 财政局信息中心 1,528.80 10.33% 

5 中科院化学所 1,057.35 7.14% 

6 国风投资 1,189.66 8.04% 

7 广源利达 339.66 2.29% 

8 大榭汉胜 339.66 2.29% 

9 西藏银汐 339.66 2.29% 

10 星融资本 339.66 2.29% 

合计 14,800.00 100.00% 

注：出资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5、2018 年 2 月，汉光科技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经营范围变更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发行人

更名为“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4 日，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发行人名称变更为中船重工汉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名称变核内字[2018]第 7296 号）。2018 年 2 月 7 日，

发行人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2018 年 5 月 16 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8〕253 号），批准了发行人本

次增资扩股方案，并批复相关国有股东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在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设立的证券账户标注“SS”标识。 

2018 年 6 月 1 日，发行人办理完成产权登记，并领取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核发的《企业产权登记表》（编号：72339877X2018060100162）。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审阅了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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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情况的说明，认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5-17 

全体董事签名： 


	发行人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二、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简图
	三、发行人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一）有限公司阶段
	1、光导重工成立
	（1）2000年6月，光导重工成立
	（2）成立时部分出资瑕疵的完善
	2、2005年5月，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第一次股权转让
	3、2010年12月，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4、2011年6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5、2011年9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二）股份有限公司阶段
	1、2012年6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2017年5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3、2017年12月，汉光科技第五次股权转让
	4、2018年1月，汉光科技第三次增资暨资产重组整合
	5、2018年2月，汉光科技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经营范围变更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